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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

地保障及社会救助三者相衔接是关节点之一。在近期和中远期，本文对 “有无土地”和
“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的养老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对其适度性进行了检验。根据三者之间的

转换与对接过程，提出两序列农民养老差异替代给付方案。在近期，应主要发挥家庭养老、

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作用。在中远期，应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提

高给付水平，逐步弱化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的养老替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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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system being carried out，it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how to realize the link-up of the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and family supporting，

land security and social assistance． In the short term，middle and long term，we simulate the

endowment level of two series of peasants and test its mod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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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up process of the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the family supporting and the social
assistance，the difference and substitution old-age scheme for two series of elderly peasants is

proposed． In the short term，we should play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the family supporting，the land

security and the social assistance on the rural social pension system． In the middle and long term，

we should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pension system and raise its benefit，in order to weaken the old-

age substitution function of the family security and the social assistance gradually．

Keywords: rural social pension system; family supporting; land security; social assistance;

endowment level

一、问题的提出

国务院从 2009 年 9 月开始进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以下简称 “新农保”) 试点。新农保的

发展目标是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制度体系，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

结合，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

活①。根据《2012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新农保已经实现了制度全覆

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为 4. 8 亿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约为 1. 3 亿人。在新农保

实现制度全覆盖的情况下，新农保发挥多大的养老作用，新农保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

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如何有效衔接等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赋予农民对土地

占用、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职能”，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

将导致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养老保障，同时由于农村少子高龄化现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分化产生

了“无土地”和“无子女”两序列农民。这部分农民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就会出现危机，

如果仅靠新农保可能就难以满足他们老年时的基本生活需要。关于这个问题，潘漪、陆杰华认为农村

家庭无土地现象和土地集中的规模经营趋势，导致土地保障出现了 “虚化”现象［1］。与此同时农村

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流动性增加及子女减少，不仅增加了父母空巢的可能性，而且也弱化了代际

赡养的家庭养老功能［2］。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新农保逐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上，就必须有效发挥家

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及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养老作用。申策、约翰·威廉姆森认为虽然农村

已经建立了新农保，但家庭养老和社会救助的养老作用不容忽视［3］。桂世勋主张把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制度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体现对农村独生子女或只生育两个女儿父母的养老关怀［4］。

关于“有无土地”二序列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穆怀中、沈毅提出以农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为主线，

构建二序列农民养老差异化组合模型，通过对不同类型农民实行不同的联动机制，实现 “有土地”

和“无土地”农民养老同质化发展的目标［5］。此外，关于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协调对接，王翠琴、

薛惠元对新农保与老农保、城保、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低保以及参保人跨地区

转移的制度衔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6］。

关于“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本文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首先，构建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模型，并对其适度下限和适度上限进行测算，用以考察不同时期两

序列农民养老水平的适度性; 其次，建立了“有无土地”和 “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养老保险体系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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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框架，对不同时期两序列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对其适度性进行了分析; 再次，根

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及社会救助等转换与对接过程，构建了“有无土地”和 “有无子女”

两序列农民的差异替代给付方案; 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农民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

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替代率是一个重要参数，它用以衡量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

有的学者将养老金替代率定义为参保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后第一年所领取的养老金与开始领取养老金

前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7］。为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相对应，本文将农民养老金替代

率用养老金给付与上一年人均劳动收入的比值来表示，具体公式如下:

Ｒt =
Bt

Wt－1
=

Bt

Wt / ( 1 + g)
=

Bt ( 1 + g)
Wt

Wt－1 = Wt / ( 1 + g) ( 1)

其中，Ｒt 为 t 年农民养老金替代率，Bt 为 t 年养老金给付，Wt 为 t 年农民人均劳动收入，g 为农民人

均劳动收入增长率，且 Wt = Wt－1 ( 1 + g) 。

农民人均劳动收入根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劳动力人均负担人数的乘积来计算:

Wt = ( yct + ywt ) × Mt ( 2)

其中，Wt 为 t 年农民人均劳动收入，yct 为 t 年农村家庭人均经营纯收入，ywt 为 t 年农村家庭人均工

资性收入，Mt 为 t 年农村劳动力人均负担人数。

显然，农民养老金替代率应保持适度水平，即它应保持在由适度下限和适度上限构成的合理区间

内。关于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穆怀中主张社会保障应以生存公平为保障下限，以劳动公平

为保障上限［8］。根据生存公平原则，应将满足农村恩格尔系数的食品支出作为养老金替代率的适度

下限; 根据劳动公平的原则，应将满足衣食住行等较高层次的消费支出作为适度上限。

养老金替代率的适度下限和适度上限分别表示为:

ＲLt =
Ct × Et

Wt－1
=

Ct × Et

Wt / ( 1 + g)
=

Ct × Et ( 1 + g)
Wt

( 3)

ＲHt =
Bt

Wt－1
=

Bt

Wt / ( 1 + g)
=

Bt ( 1 + g)
Wt

( 4)

其中，ＲLt 为 t 年农民养老金替代率的适度下限，Ct 为 t 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Et 为 t 年农村恩格尔

系数，Wt 为 t 年农民人均劳动收入; ＲHt 为 t 年农民养老金替代率的适度上限，Bt 为 t 年养老金目标给

付水平。

根据理论与实证检验，把农民养老金替代率的适度上限 ＲHt 设计为 50%。这样设计的理论依据

为: 一是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目标替代率 60% 为依据［9］，考虑到农村土地保障的替代率为 10% 左

右，农民养老金替代率适度上限设计为 50%，与城镇企业职工 60% 目标替代率相比，具有政策一致

性。二是合意的养老金替代率应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求 ( 如食品、衣服、住房、交通通信、家庭

设备及服务等内容) 为标准［10］，并综合考虑农民收入结构与水平的特点。郑功成认为将农民养老金

目标平均替代率设为 50%是合适的［11］。三是利用 2001 ～ 2011 年的数据，对农民养老金替代率适度上

限 50%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农民养老金目标替代率在以农民人均收入为基数，取值 50% 的情

况下恰好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据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基础养老金和

个人账户替代率的适度上限为 25%，总养老金与基础养老金替代率的适度下限相同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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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农民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 元 /月、%

年份
农民人均
劳动收入

农民人均
消费支出

恩格尔
系数

基础养老金替代率 总养老金替代率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2013 848. 70 507. 49 38. 34 22. 93 25 22. 93 50
2015 992. 77 591. 94 36. 28 21. 63 25 21. 63 50
2020 1505. 12 869. 76 31. 13 17. 99 25 17. 99 50
2025 2012. 74 1163. 93 25. 98 15. 02 25 15. 02 50
2030 2808. 31 1557. 60 20. 83 11. 55 25 11. 55 50
2035 3644. 22 1895. 06 20. 00 10. 40 25 10. 40 50
2040 4651. 15 2305. 63 20. 00 9. 91 25 9. 91 50
2045 5683. 83 2805. 15 20. 00 9. 87 25 9. 87 50
2050 6959. 87 3412. 89 20. 00 9. 81 25 9. 81 50

资料来源: 基年 ( 2011 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2》，基年以后各年数据根据动态增长率进行预测。
注: 1． 农民人均劳动收入根据公式 ( 2) 计算; 2． 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和总养老金替代率根据公式 ( 3) 、公式 ( 4) 计算得出。

三、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的养老模式及水平

根据“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农民养老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无土地、无子女”农

图 1 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养老保险

体系基本框架

民，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 ( 基础养

老金和个人账户) 的基础上，还可享受低保和

计生奖扶金①; 二是 “无土地、有子女”农

民，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

上，还可享受低保和家庭养老; 三是 “有土

地、无子女”农民，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

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还可享受土地保障和计

生奖扶金; 四是 “有土地、有子女”农民，

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还可享受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在新农保制

度实施的情况下，“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框架如图 1 所示。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负担，具有福利

补偿和收入再分配性质，个人账户养老金主要由农民缴费负担，国家进行微量补贴，具有个人储蓄性

质。基础养老金具有维持农民基本养老所需的功能定位，而个人账户养老金主要发挥提高农村养老保

障水平的功能。鉴于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的福利性质，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养老模式主要

指农民基础养老金与土地、家庭和社会救助养老联动机制。
1． “无土地、无子女”农民的养老模式及水平

农村地区存在着 “无土地、无子女”农民，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子女或者只有独生子女

( 两个女儿) 。撇除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老人，这种类型农民的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

险的基础上，“无土地”且收入水平低于贫困标准，则可被纳入低保; “无子女”可享受计生奖扶金。

因此，这种类型农民实际上主要依靠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来维持老年基本生活需要。本文根据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低保与计生奖扶金给付水平，模拟测算了 “无土地、无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

平( 见表 2)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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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无土地、无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时期 年份
养老保障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

基础养老金 低保金 计生奖扶金 总水平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近期 2013 7. 98 14. 38 9. 43 31. 79 22. 93 50
2015 8. 41 13. 04 8. 06 29. 51 21. 63 50
2020 9. 35 9. 97 9. 26 28. 58 17. 99 50

中期 2025 10. 76 11. 07 9. 00 30. 83 15. 02 50
2030 11. 86 9. 20 8. 39 29. 45 11. 55 50
2035 13. 81 9. 86 6. 46 30. 13 10. 40 50

远期 2040 16. 34 8. 96 6. 69 31. 99 9. 91 50
2045 20. 20 8. 50 5. 47 34. 17 9. 87 50
2050 24. 92 8. 05 5. 90 38. 87 9. 81 50

资料来源: 基年 ( 2011 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2》。
注: 1． 基础养老金依据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 CPI 进行指数化调整; 2．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近期为 8%、中期为 6%、远

期为 4% ，CPI 设为年均 3% ; 3． 农村低保标准近期按 2011 年国家新扶贫标准 2300 元 /年计算、中期按世界银行 1. 25 美元 /天的贫困
标准计算、远期按世界银行 1. 5 美元 /天的贫困标准计算，低保金设为农村低保标准的 60% ; 4． 计生奖扶金参照 2011 年《关于建立
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进行调整和测算。

根据表 2 的数据，“无土地、无子女”农民倘若只依靠基础养老金收入，则难以维持老年基本生

活需要。在初期和中期，农民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只有 10% 左右，低于社会养老保险的适度下限。如

果在享受基础养老金的同时，再享受低保和计生奖扶金，那么农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将得到很大改

善。在不同时期，依靠基础养老金、低保和计生奖扶金的联合给付，养老总水平能够实现 30% 以上

的替代率水平，超过了社会养老保险的适度下限，低于社会养老保险的适度上限，基本上可以满足农

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近期和中期，由于新农保 2009 年才开始正式启动，绝大多数农民没

有或者领取很少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此时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政策的联动是非常必要的。在

远期，随着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农民养老总水平可能会超过 50% 的适度上限。如果个人

账户缴费档次高且回报率高的话，可能会达到 60% 的目标替代率水平，这样就与城镇企业职工 60%

左右的目标替代率水平大体相当。
2． “无土地、有子女”农民的养老模式及水平

如果农民无土地但有子女，那么他们因为无土地可以享受低保，还因为有子女可以享受家庭养

老。这类农民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还可享受低保和家庭保障，以维持老年基本

生活需要。本文根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低保及对家庭养老支出的估计，模拟测算了 “无土地、有

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见表 3) 。

表 3 “无土地、有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时期 年份
养老保障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

基础养老金 低保金 计生奖扶金 总水平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近期 2013 7. 98 15. 74 14. 38 38. 10 22. 93 50
2015 8. 41 15. 54 13. 04 36. 99 21. 63 50
2020 9. 35 14. 71 9. 97 34. 03 17. 99 50

中期 2025 10. 76 14. 26 11. 07 36. 09 15. 02 50
2030 11. 86 12. 63 9. 20 33. 69 11. 55 50
2035 13. 81 11. 22 9. 86 34. 89 10. 40 50

远期 2040 16. 34 10. 56 8. 96 35. 86 9. 91 50
2045 20. 20 10. 36 8. 50 39. 06 9. 87 50
2050 24. 92 9. 49 8. 05 42. 46 9. 81 50

资料来源: 同表 2。
注: 家庭养老水平按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家庭养老支出比重计算，其中家庭养老支出比重在初期 20% 基数基础上依据各年劳动力

人口比重进行调整; 其他同表 2。

根据表 3 的数据，“无土地、有子女”农民在享受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因为 “无土地”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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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于贫困标准，可以纳入低保。但是，这部分群体如果仅靠领取基础养老金和低保金，在近期养

老总水平将低于养老金适度下限; 如果加上家庭养老支出，养老总水平将超过适度下限。在近期和中

远期，由基础养老金、低保和家庭养老支出联动实现的养老金总水平将维持在 40% 左右，能够满足

老年基本生活需要。在近期，由于新农保刚刚起步，对这部分群体不仅要发挥低保的养老作用，还要

强化家庭保障意识，有效发挥子女供养父母的养老功能。在中远期，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断发

展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养老保险作用将不断加强，而家庭养老水平将不断

下降。基础养老金从近期的 8%左右，提高到远期的 25% 左右; 而家庭养老水平将从近期的 16% 左

右，降低到远期的 10%左右。虽然如此，在远期这部分群体的养老金总水平将维持在 40% 左右。如

果再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那么养老总水平将接近或者突破适度上限，有利于为这部分群体在年迈时

提供更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农村少子高龄化危机逐渐加剧的情况下，这样不仅有利于减轻子女养

老负担，还有利于实现社会化养老和家庭保障的联动，从而建立农村老年人口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

3． “有土地、无子女”农民的养老模式及水平

如果农民有土地但无子女，因为“无子女”，按照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可以享受计生奖扶

金。这种类型农民的养老模式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不仅可以利用土地收益实现自我养老

保障，还可享受计生奖扶金进行补充养老保障。本文根据基础养老金、计生奖扶金给付水平及对土地

养老支出的估计，模拟测算了“有土地、无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见表 4) 。

表 4 “有土地、无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时期 年份
养老保障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

基础养老金 低保金 计生奖扶金 总水平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近期 2013 7. 98 8. 28 9. 43 25. 69 22. 93 50
2015 8. 41 8. 25 8. 06 24. 72 21. 63 50
2020 9. 35 8. 00 9. 26 26. 61 17. 99 50

中期 2025 10. 76 8. 01 9. 00 27. 77 15. 02 50
2030 11. 86 7. 68 8. 39 27. 93 11. 55 50
2035 13. 81 7. 20 6. 46 27. 47 10. 40 50

远期 2040 16. 34 6. 86 6. 69 29. 89 9. 91 50
2045 20. 20 6. 83 5. 47 32. 50 9. 87 50
2050 24. 92 6. 79 5. 90 37. 61 9. 81 50

资料来源: 同表 2。
注: 1． 土地保障 = 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纯收入 × 30% ，主要参考盖尔·约翰逊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1999 年第 5 期的文章

《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他认为土地养老占农村人均农林牧渔业纯收入的 30% ～40% 是合理的; 2． 其他同表 2。

根据表 4 的数据，“有土地、无子女”农民在享受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不仅可以通过土地收益

实现自我保障，还可以享受计生奖扶金进行补充养老保障。在近期，如果这部分群体仅靠领取基础养

老金和计生奖扶金，则养老总水平将低于养老金适度下限; 加上土地保障，养老总水平才能超过养老

金适度下限。在近期和中远期，由基础养老金、计生奖扶金和土地养老支出联动实现的养老金总水平

将维持在 30%左右，均超过养老金适度下限，能够满足老年基本生活需要。在近期，由于新农保刚

刚起步，对这部分群体不仅要发挥计生家庭补贴的养老作用，而且还要提高土地收益并有效发挥土地

保障的养老功能。在中远期，随着新农保的不断发展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率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

养老保险作用将不断加强，可以逐步减轻农民依靠土地收益的养老负担。在中远期基础养老金、计生

奖扶金和土地保障的养老总水平维持在 30% 左右的基础上，再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养老总水平将

接近或者突破适度上限。在农村少子高龄化危机逐渐加剧的情况下，“有土地、无子女”农民将通过

社会养老保险、计生奖扶金及土地保障，稳定养老总水平，为老年时的基本生活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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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土地、有子女”农民的养老模式及水平

一般情况下，如果农民有土地也有子女，他们的养老模式就是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通过

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进行养老。本文根据基础养老金及对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水平的估计，模拟测算

了“有土地、有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见表 5) 。

表 5 “有土地、有子女”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 %

时期 年份
养老保障水平 养老金替代率

基础养老金 低保金 计生奖扶金 总水平 适度下限 适度上限

近期 2013 7. 98 15. 74 8. 28 32. 00 22. 93 50
2015 8. 41 15. 54 8. 25 32. 20 21. 63 50
2020 9. 35 14. 71 8. 00 32. 06 17. 99 50

中期 2025 10. 76 14. 26 8. 01 33. 03 15. 02 50
2030 11. 86 12. 63 7. 68 32. 17 11. 55 50
2035 13. 81 11. 22 7. 20 32. 23 10. 40 50

远期 2040 16. 34 10. 56 6. 86 33. 76 9. 91 50
2045 20. 20 10. 36 6. 83 37. 39 9. 87 50
2050 24. 92 9. 49 6. 79 41. 20 9. 81 50

资料来源: 同表 2。

根据表 5 的数据，“有土地、有子女”农民在享受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不仅可以通过子女供养

实现养老保障，还可以通过土地收益实现自我保障。在近期，如果这部分群体仅靠领取基础养老金或

者在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同时增加土地保障，则养老总水平将低于养老金适度下限; 如果加上家庭养老

支出，则养老总水平才能超过养老金适度下限。在近期和中远期，由基础养老金、家庭养老和土地保

障联动实现的养老金总水平将维持在 30% ～ 40% 之间，均超过养老金适度下限，能够满足老年基本

生活需要。在近期，由于新农保刚刚起步，对这部分群体不仅要发挥土地保障的养老作用，而且还要

发挥子女代际赡养的养老功能。在中远期，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不断发展及个人账户养老金替代

率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养老保险作用将不断加强，可以逐步减轻农民依靠土地收益和子女供养的养

老负担。在中远期基础养老金、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的养老总水平维持在 30% ～ 40% 之间的基础上，

如果再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那么养老总水平将接近或突破适度上限，有利于为这部分群体在老年时

提供更有效的基本生活保障。在农村少子高龄化危机逐渐加剧的情况下，“有土地、有子女”农民将

通过社会养老保险、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稳定养老总水平，为老年基本生活提供有效保障。

四、构建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养老差异替代给付方案

综上所述，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的养老模式及水平在不同时期是动态变化的，体现了

不同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之间的转换与对接过程 ( 见表 6) 。

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等的转换与对接

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的关节点之一是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的转换与

对接。根据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的替代作用，将它们的对接与转换过程划

分为三个阶段。在初期，以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为主体的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

助的给付水平比例约为 1∶ 3，这一时期社会养老保险水平较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的养

老作用较大，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对社会养老保险起到较大的替代作用。在中期，以基础

养老金与个人账户为主体的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给付水平比例接近 1∶ 1，社会

保险水平有所提高，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养老将并重发展。在远期，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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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为主体的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给付水平比例超过 3∶ 1。这

一时期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功能将逐步弱化，社会养老保险将发挥主要作用。

表 6 新农保给付水平及其与家庭养老等给付水平的比 %

时期 年份

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 /家庭养老等给付水平

基础
养老金

个人
账户

无土地、
无子女

无土地、
有子女

有土地、
无子女

有土地、
有子女

近期 2013 7. 98 1. 62 0. 40 0. 32 0. 54 0. 40
2015 8. 41 2. 37 0. 51 0. 38 0. 66 0. 45
2020 9. 35 3. 38 0. 66 0. 52 0. 74 0. 56

中期 2025 10. 76 7. 83 0. 93 0. 73 1. 09 0. 83
2030 11. 86 9. 91 1. 24 1. 00 1. 35 1. 07
2035 13. 81 12. 73 1. 63 1. 26 1. 94 1. 44

远期 2040 16. 34 15. 42 2. 03 1. 63 2. 34 1. 82
2045 20. 20 17. 97 2. 73 2. 02 3. 10 2. 22
2050 24. 92 20. 39 3. 25 2. 58 3. 57 2. 78

资料来源: 同表 2。
注: 个人账户假定从 2010 年开始缴费，近期按照 100 ～ 500 元 /年缴费档次进行缴费，中远期假定按照 6. 58% 的固定费率进行缴

费，年均回报率设为 3%。

2． 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养老差异替代给付方案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及社会救助的动态转换与对接过程中，应实施有无土地和有无子

女两序列农民养老差异替代给付方案。对于有无土地二序列农民，应实施有无土地二序列养老联动给

付对接方案。“有土地”农民享受基础养老金和土地保障，“无土地”农民则享受基础养老金和低保，

其中低保替代土地保障。对于有无子女二序列农民，应实施有无子女二序列养老联动给付对接方案。
“有子女”农民享受基础养老金和家庭养老，“无子女”农民则享受基础养老金和计生奖扶金，其中

计生奖扶金替代家庭养老。在近期和中期，“无土地”农民享受的基础养老金与低保联动进入适度区

间，“无子女”农民享受的基础养老金与计生奖扶金联动进入适度区间，以解决 “无土地”、“无子

女”二序列农民养老水平偏低问题。在远期，若“无土地”农民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与低保联动给付

超过适度上限，应取消与低保联动。特殊地，对于“无土地”且 “无子女”农民，既可以根据情况

纳入五保供养制度，也可以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社会救助及计生奖扶金的联合实现养老保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及社会救助的转换与对接是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问题之

一。在这一过程中，应对有无土地和有无子女两序列农民实施养老差异替代给付方案，以解决农民养

老保障不足问题。在近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的给付水平比例约为

1∶ 3，应主要发挥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及社会救助的养老替代作用。在享受社会养老保险 ( 基础养老

金和个人账户) 的基础上，“无土地”农民将享受低保，以低保替代土地保障; “无子女”农民将享

受计生奖扶金，以计生奖扶金替代家庭养老。在中远期，应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并提高给付水平，

逐步弱化家庭养老和社会救助的养老替代功能，建立农村社会化养老的长效机制。

在近期，由于新农保刚刚起步，个人账户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积累，主要依靠基础养老金来实现养

老保障远远不够，养老保障水平将低于适度下限，不能为农民提供有效的老年生活保障。因此，在这

一时期，必须有效发挥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的重要作用，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家庭养老、

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联动给付，稳定养老总水平并确保其超过农民养老金的适度下限，为农民提供

合理有效的养老保障。为此，首先应扩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宣传引导，提高政策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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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提高农民个人账户参保率，为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奠定基础; 其次，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宣传引

导，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孝文化宣传和褒扬孝子孝行，提倡子女共同分担养老责任，积极促

进在全社会形成传承孝道美德的养老文化氛围，发挥家庭养老 ( 子女供养) 的重要辅助作用; 再次，

建立土地正常流转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提高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水平，增加土

地收益以强化农村土地保障的养老功能; 最后，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发挥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等制度的辅助养老作用，加强低保对象的资格审查，避免道德陷阱，对计生家庭奖励

扶助政策要强化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以有效解决 “无土地”、 “无子女”两序列农民的养老保障

问题。

在中远期，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将逐步提

高，应实现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及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有序转换与衔接。

在中期，在基础养老金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和 CPI 进行调整和提高，个人账户有了一定积累的情况

下，重点是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和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及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并重发展。在

远期，在社会养老保险给付水平逐步提高，接近或超过 50% 的适度上限的情况下，要重点发挥社会

养老保险的作用，逐步弱化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及其他社会保障政策的养老替代功能。为

实现以上目标，首先，应建立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给付的自动调整机制，通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和 CPI 等

参数设计对基础养老金进行指数化调整，合理提高基础养老金的给付水平; 其次，应通过强化农民个

人参保缴费意识及建立个人账户政府补贴的缴费激励机制，做实个人账户并逐步提高农民缴费水平，

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并对个人账户利用银行、国债、股票等多种投资工具进行投资运营和提高基金回报

率，切实提高个人账户替代率水平; 最后，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接机制，实现养老保险关系的正

常转移接续，有效解决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等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并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实现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的整合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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